
安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罚决定书

安人社监察罚决字 [2020]第 002号

当事人:安阳市华伟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
地址 :安阳市开发区文昌大道西段路南

法定代表人:张荣恭  职务:董事长
⒛⒛ 年 4月 22日 ,因投诉对该单位劳动用工进行检查并依法下

达 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》
′
(安人社监询字 [2020]第 011号 ),

要求该单位报送劳动用工资料。但该单位未按我局下达的 《劳动保障

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》 (安人社监诃字 [2020]第 011号 )中的要求报送

劳动用工资料,此行为构成了 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

第 (二 )项规定的 “不按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要求报送书面材料
”

的行为,属违法行为。 2020年 5月 11日 ,经批准对该单位进行立案

调查,经我局调查核实,你单位存在:1、 逾期未按我局⒛⒛ 年 4月

22日 下达的 《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通知书》 (安人社监询字 [2020]

第 011号 )中的要求报送资料;2、 逾期未按我局 ⒛⒛ 年 5月 12日 下

达的《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指令书》(安人社监令字 [2020]第 014号 )

中的要求完成整改,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 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

第六条
“
用人单位应当遵守劳动保障法律、法规和规章,接受并配合

劳动保障监察
”
及第三十条第一款第 (三 )项

“
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

令改正拒不改正,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
”

的规定。己构成违法。

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

证据,参照 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行政处罚裁量标准》

有关规定,我局对你单位的违法行为认定为轻微等次。

根据 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第三十条第一款第 (三 )项 :“有下列行



均之
一的,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 :对有第 (一)项、第 (二 )项

或者第 (三)项规定的行为的,处 ⒛OO元以上 2万元以下的罚款 ;(三 )

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丿 或者拒不履行劳动保障行政
部门的行政处理决定的 :” 和 《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实施行

政处罚裁量标准》有关规定,我局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:

1、 罚款伍仟元 (50OO元 )的行政处罚 (适用轻微等次)。

你单位应当自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日 内将罚款缴至安

阳市财政局非税收入财政专户 (中国建设银行安阳永明支行账号:

41OO15∝21o05o⒛7404)并到 安 阳市 财 政 局 支 付 中心 一 楼 非 税 窗

口开发票。到期不缴纳罚款的,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%加处罚款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,可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

六十日内向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或安阳市人民政府申

请行政复议,或者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安

阳市北关区人民法院起诉。但不得自行停止执行本行政处罚决定。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也不提起行政诉讼,又不履行本行政处罚决

定的,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郦和磙
琴镳羼


